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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間對於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實施管制之國家或地

區，包括有美國聯邦、加州空氣資源局、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制區、美國臭氧傳輸

委員會之 13 個會員州、加拿大、歐盟以及香港等等。綜觀國外建物及工業維護塗

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工作之特色主要有：(1)採即用狀態下之含量限值(g/L)進行管

制，並以可行之塗料技術為含量限值設定之參考依據； (2)依塗料用途 (塗料種類 )

分別設定不同含量限值；多用途塗料採各類用途中最低之含量限值規範；(3)依特殊

功能需求，設立新塗料種類，依塗料技術現況給予較寬鬆之含量限值，不受多用途

塗料需採最低含量限值規範之限制 (但需於包裝上明顯標示用途限制 )； (4)給予  1

至  3 年的緩衝期以改善塗料中之揮發性有機物含量；(5)定期檢視塗料技術發展狀

況及市場變化，修訂管制之塗料種類及其含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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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制背景 

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是地表臭氧及部分懸浮微粒

的前驅物，美國加州早期致力於降低來自移動污染源(汽車及卡車)及固定污染源(各

類工廠)之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量，以解決因地表臭氧及懸浮微粒所導致之嚴

重光化學霧空氣污染問題。但在部分地區地表臭氧問題未能有效解決之情形下，持

續對於這些污染源要求進一步地減少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所能達成的減量效

果，成本將非常昂貴 [1,2,3]。此時，對於已往未管制之消費者及商業用產品，包括建

物塗料(architectural coatings)進行相關管制可能是實質減少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

放量更具成本有效性的方向。因此加州空氣資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CARB)自 1975 年開始進行建物塗料銷售資料之調查，蒐集加州境內之建物塗料銷

售量及其揮發性有機物含量資料，藉以估算來自建物塗料使用所致之 VOCs 排放量

[4]，並於 1977 年確立第一版之建物塗料建議控制措施(suggested control measure for 

architectural coatings、SCM)，做為減少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量之示範法規，

協助加州境內各行政區達到臭氧及粒狀物(PM)的空氣品質標準。此一措施使加州成

為全球最早開始對於塗料產品進行揮發性有機物(VOCs)含量管制的地區。  

目前國際間對於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architectural and industrial coatings, AIM 

coatings)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實施管制措施之國家或地區 [2,4,5,6,7,8,9]，包括有美國聯

邦、加州空氣資源局、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制區(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SCAQMD)、美國臭氧傳輸委員會(ozone transport commission，OTC)之 13

個會員州(緬因州、新罕布夏州、麻塞諸瑟州、康乃狄克州、紐澤西州、德拉瓦州、

馬里蘭州、華盛頓哥倫比亞特區、紐約州、維吉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羅德島、

佛蒙特州等)、加拿大、歐盟以及香港等等。其管制之背景大致上皆以降低地表臭

氧濃度做為減少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使用所致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之考量基礎，近

年來並逐漸朝向明確規範減少高臭氧最大增量值(maximum incremental reactivity、

MIR)化合物、有害空氣污染物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s)及高全球暖化潛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化合物使用之方向而努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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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及地區採行之管制策略 

依各國及地區相關管制策略文獻 [1,2,3,4,5,6,7,8,9,11]彙整結果顯示，國際間大致可分

為兩大類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系統，第一大類包括美國聯邦環保署之國家建

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標準[40 CFR Part 59 Subpart D：Nation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Emission Standards for Architectural Coatings]、加州空氣資源局之建物塗

料建議控制措施、以及加州南岸空品區(SCAQMD)編號 1113 之建物塗料管制法規

(Rule 1113 Architectural Coatings)；第二大類為歐盟(EU)對 12 類建物塗料之 VOC

含量限值管制指令(Directive 2004/42/EC，簡稱“ the Paints Directive＂)[6]，以及我

國現階段於國家標準中規範之「建築用塗料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最大限量值

(CNS15080)」 [11]。  

至 於 加 拿 大 之 建 物 塗 料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管 制 法 案 (SOR/2009-264 ： VOC 

Concentration Limits for Architectural Coatings Regulations)係參考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0 年版建議控制措施而訂定 [4,5]；美國東北 13 州係採用臭氧傳輸委員會參考加州

空氣資源局 2000 年版建議控制措施所研擬之 OTC 版本示範法規為藍本，再依各州

之需求微幅修訂後研訂之管制法規；香港則參考加州南岸空品區之 Rule 1113，並

考量其地區特性後，於其”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例(第 311W 章)”

中規管建築漆料之揮發性有機物含量。  

兩大類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系統除塗料分類方式及管制對象略有不同

外(歐盟未提及工業維護塗料、交通標誌用塗料與非油漆類建材塗料)，主要管制措

施皆採含量限值、產品標示(生產日期或日期編碼、塗料種類、適用用途、含量標

示及 /或最大稀釋建議值)，以及生產量及 /或銷售量之申報。  

 

2.1 美國聯邦、加州、加州南岸空品區及香港 

2.1.1 美國聯邦之國家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標準  

美國聯邦環保署因應清淨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CAA)第 183(e)節中對含

揮發性有機物產品管制之要求，於 1998 年 9 月 11 日公告國家建物塗料揮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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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物排放標準(40 CFR Part 59 Subpart D)；管制對象為供美國境內使用之各項

建物塗料(含工業維護塗料)製造商及進口商(包括包裝及分裝業者)；管制策略以

規範各類建物塗料之 VOC 含量限值(g/L)及要求產品標示為主，並輔以限量豁

免(tonnage exemption)及超限付費(exceedance fee)兩種配套措施，以降低法規對

塗料市場的衝擊 [2]。其管制之建物塗料種類共分為 61 類，除特定功能需求之塗

料種類外，對於多用途之塗料皆以各塗料用途中最低 (即最嚴 )之含量限值做為

管制依據。  

在產品標示上，要求於產品容器之標籤、蓋子或瓶底上標示：(1)製造日期

或日期編碼；(2)建議之最大稀釋量；(3)塗料之 VOCs 含量；此外，工業維護塗

料除前述應標示項目外，另應標示”僅供工業使用(For industrial use only)”或”

僅供專業使用(For professional use only)”等規定之用語 [2]。  

美國聯邦環保署將符合以下條件之建物塗料排除，不受前述國家建物塗料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標準(40 CFR Part 59 Subpart D)之管制。  

(1)專供美國境外販賣或配銷之建物塗料。 

(2)法規生效日期前(法規公告後 1 年生效)生產製造之建物塗料。 

(3)以無法重覆充填之噴霧罐方式銷售之建物塗料。 

(4)在塗料交換站(paint exchanges)收集及再配銷之建物塗料。 

(5)以 1 公升或更低容量包裝銷售之建物塗料。 

2.1.2 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之建議控制措施示範法規  

加州於 1977 年核可第一版之建物塗料建議控制措施，並在 1985 年、1989

年、2000 年及 2007 年進行四次修訂 [4]。於 2007 年版建議控制措施研修過程中，

加州空氣資源局曾考量以質量為基礎之含量限值管制已達成技術上可行之最

大減量，而擬改依不同揮發性有機物之臭氧反應性，採取以反應性為基礎之含

量限值管制方式。但基於各行政區缺乏資源及聯邦環保署之意見，加州空氣資

源局決定再次提出以質量為基礎之 VOCs 含量限值 [4]。最新(2007 年)版本之建

議控制措施建議管制 42 類建物塗料，其中除特定功能需求之 12 類塗料外，同

樣皆以最低含量限值做為多用途塗料的管制依據。2007 年版本之建議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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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將小包裝(1 公升或更小容量)販賣之建物塗料排除 VOCs 限值及大多數條文

之管制，但仍受到必須申報之規範 [4]。同時在參考美國東北 13 州相關法規之執

行經驗後，增列要求提報銷售數據之新規定及其他兩項重要要求，包括：  

(1)"塗裝實務(Painting Practices)”條款，用以限制來自開放塗料容器之 VOCs 逸

散排放，要求盛裝塗料之容器於不使用時應蓋緊蓋子。 

(2)“稀釋(Thinning)”條款，規範允許之稀釋操作，禁止超過標示最大稀釋建議

值之稀釋行為。 

2007 年版之建議控制措施建議管制之對象包括供應、販賣、配銷或製造受

管制之建物塗料並用於採行建議控制措施之行政區內的任何個體。也適用於行

政區內使用或要求使用建物塗料之任何人。因此受建議控制措施管制之對象，

包括但不限於：製造商、分銷商、零售商、進口商、塗裝承包商、建築工人、

公共工程人員、維修人員。  

2.1.3 加州南岸空品區之相關法規  

加州南岸空品區與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有關之法規主要有：編號  

1113 之建物塗料管制法規(Rule 1113 Architectural Coatings)及編號  314 之建物

塗料收費法規(Rule 314 Fees For Architectural Coatings)。Rule 1113 管制對象包

括轄區內之製造者、分銷商、販賣者及使用者 [9]，並要求任何建物塗料販售時，

必須標示製造日期 (或代表製造日期之編碼 )、建議稀釋方法、於建議稀釋方法

下之最大揮發性有機物 (VOC)含量以及明顯標示特殊塗料之用途限制等項目。

Rule 1113 共管制 37 大類、47 細類建物塗料及三項著色劑(colorants)。此外，

Rule 1113 中 明 確 指 出 物 質 安 全 資 料 表 (MSDS) 並 不 被 認 定 為 配 方 資 料

(formulation data)，不能用以證明塗料產品中之揮發性有機物含量。  

Rule 314 則規範於加州南岸空品區轄區內銷售供轄區內使用之受 Rule 

1113 管制建物塗料的製造廠，須繳交製造廠身分編號費用以取得製造許可，且

於每年 4 月 1 日前須提交前一年度之銷售量及排放量報告，並依該年度報告繳

交每加侖塗料$0.018 之銷售量費用及每噸(2,000 磅，指短噸)$125.95 之排放量

費用，於 2010 年(含)之後，費率已分別提高為$0.038/加侖及$255.43/短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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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香港之建築漆料相關規例  

香港於 2007 年 4 月 1 日公布之《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例》

中 [7]，分三階段管制 51 種類型之建築漆料，規範處於即用狀態下(ready to use 

condition)的塗料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量。該管制規例中比較特殊之處在於規

範須稀釋之塗料應於標籤上標示需使用之稀釋液的品牌、名稱及其稀釋比例 [7]。 

2.2 歐盟 

歐 盟 委 員 會 (European Commission) 為 協 助 各 會 員 國 符 合 DIRECTIVE 

2001/81/EC：on national emission ceilings for certain atmospheric pollutants (NEC 

Directive)中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減量之目標，擬針對導致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之幾類特

定塗料及亮漆中有機溶劑進行含量限值之管制，以擴大非工廠設施內使用塗料所致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減量之成果，並參考 DIRECTIVE 1999/13/EC：on the limitation of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due to the use of organic solvents in certain 

activities and installations(VOC Solvent Emissions Directive)之執行經驗，研訂塗料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指令 DIRECTIVE 2004/42/CE (Paints Directive)[6]。對於應用

於建築物及其相關建物，具裝飾、保護及其他特殊功能之特定種類塗料及著色劑，

依據其施工作業各項條件因子、塗料技術發展預期，訂定 2007 及 2010 年相關產品

(共分 12 類)應達到之 VOC 含量限值規範(如表 1 所示)[6]。在相關標示規定上則僅

要求標示：(1)所屬塗料種類及其規定之 VOC 含量限值(g/L)；以及(2)在即用狀態下

之最大 VOC 含量(g/L)。  

 

三、各國及地區為減緩衝擊所採行之配套措施 

為避免採行之管制措施對建物塗料市場產生過大之衝擊，幾乎所有建物塗料管

制法規皆考量部分塗料之特殊功能需求而增設塗料種類(如耐高溫塗料、核能塗料

等)，給予較寬鬆之含量限值標準，如表 2[1,2,4,5,8,9]所示。部分法規更設有減少衝擊

之配套方案，包括美國聯邦環保署之「限量豁免」及「超限付費」 [2]；加州南

岸空品區 Rule 1113[9]及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0 年版建議控制措施 [4]中設計的平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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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符合方案(Averaging Compliance Options、ACO)，臭氧傳輸委員會版本之示範法

規亦引用此一減緩衝擊之配套措施 [8]，但設有落日條款於 2005 年 1 月 1 日後不再

沿用！  

3.1 美國聯邦國家標準之配套措施 

美國聯邦環保署之「限量豁免」係指建物塗料製造商、進口商在一定之 VOC

總質量規範內，得以製造或進口超出 VOC 含量限值之建物塗料，而可豁免的塗料

數量是由指定之所有欲取得豁免權之建物塗料的總 VOC 質量(公噸 /年)來決定，同

時限量豁免額度之對象則規定將公司內各部門、子公司和母公司合併視為單一之製

造商或進口商 [2]。  

 

表 1 歐盟建物塗料管制種類及其 VOC 含量限值 [6] 

法源 2004/42/EC 

生效日期 2007 2010 

室內牆壁、天花板用塗料(60°光澤度≦25)  
Interior matt walls & ceilings (Gloss <25@60°) 

水性 WB 75 30 

油性 SB 400 300 

室內牆壁、天花板用塗料(60°光澤度＞25)  
Interior glossy walls & ceilings (Gloss >25@60°) 

水性 WB 150 100 

油性 SB 400 100 

室外牆壁用塗料 
Exterior walls of mineral substrate 

水性 WB 75 40 

油性 SB 450 430 

室內、外木器、金屬或塑膠用修飾與保護塗料 
Interior/exterior trim and cladding paints for wood and 
metal 

水性 WB 150 130 

油性 SB 400 300 

室內、外裝修用清漆及木材著色劑 
Interior/exterior trim varnishes and wood stains, 
including opaque wood stains 

水性 WB 150 130 

油性 SB 500 400 

室內、外最小膜厚木材著色料 
Interior and exterior minimal build wood stains 

水性 WB 150 130 

油性 SB 700 700 

底漆 
Primers 

水性 WB 50 30 

油性 SB 450 350 

黏結性底漆 
Binding Primers 

水性 WB 50 30 

油性 SB 750 750 

單液型塗料 水性 WB 14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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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2004/42/EC 

生效日期 2007 2010 

One-Pack Performance 油性 SB 600 500 

二液型塗料 
Two-Pack Reactive Performance 

水性 WB 140 140 

油性 SB 550 500 

多色塗料 
Multi-color coatings 

水性 WB 150 100 

油性 SB 400 100 

裝飾效果塗料 
Decorative effect 

水性 WB 300 200 

油性 SB 500 200 

註 1：含量限值單位(g/L)；水性(Water-borne)；油性(Solvent-borne) 
註 2：歐盟以即用狀態(ready to use condition)下之含量限值管制  

 

表 2 各國或地區不受最低 VOC 含量限值規範之特定功能塗料及其含量限值  

 美國 

聯邦 

加拿大 加州 

2007 

SCM 

加州 

南岸 

OTC 

天線塗料 Antenna coatings 530 530 無 無 530 

防污塗料 Anti-fouling coatings ＊ 無 無 無 400 

防塗鴉塗料 Anti-graffiti coatings 600 無 無 ＊ 無 

瀝青塗料及膠泥 

Bituminous coatings and mastics 
500 ＊ 無 ＊ ＊ 

瀝青屋頂底漆 Bituminous roof primers 無 350 350 350 350 

粉刷用塗料 Calcimine recoater ＊ 475 無 無 無 

Clear 
wood 
coatings  

透明塗刷用清漆 

* Clear Brushing Lacquers 
無 ＊ 無 無 ＊ 

清漆(包括清漆磨砂填縫劑) 

* Lacquers (including lacquer 

sanding sealers) 

680 550 無 ＊ 550 

反應型亮光漆 

* Conversion varnishes 
450 ＊ 無 無 無 

亮光漆 

* Varnish (other than conversion 
varnishes) 

＊ ＊ 無 350 ＊ 

清漆磨砂填縫劑以外之磨砂填縫劑 

* Sanding Sealers (other than lacquer 
sanding sealers) 

550 ＊ 無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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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聯邦 

加拿大 加州 

2007 

SCM 

加州 

南岸 

OTC 

混凝土表面緩凝劑 Concrete surface retarders ＊ ＊ 無 ＊ ＊ 

耐燃塗料(透明) 

Fire retardant coatings(Clear) 
850 650 無 無 650 

耐燃塗料(不透明) 

Fire retardant coatings(Opaque) 
450 350 無 無 350 

消光塗料 Flats 無 ＊ ＊ 250 ＊ 

地板塗料 Floor coatings 無 ＊ ＊ 100 ＊ 

流體塗料 Flow coatings 650 650 無 無 420 

耐高溫塗料 High temperature coatings 650 420 420 ＊ 420 

耐衝擊浸泡塗料 Impacted immersion coatings 780 780 無 無 無 

工業維護塗料 Industrial maintenance coatings 450 340 250 420 340 

低固含量塗料 Low solids coatings ＊ 120 120 無 120 

含金屬顏料塗料 Metallic pigmented coatings 500 500 500 500 500 

非鐵裝飾金屬漆及表面保護  

Nonferrous ornamental metal lacquers and 
surface protectants 

870 無 無 無 無 

非消光塗料 Nonflat coatings ＊ ＊ ＊ 150 ＊ 

核能塗料 Nuclear coatings ＊ 450 無 無 無 

快乾瓷漆 Quick-dry Enamels 450 ＊ 無 無 ＊ 

快乾底漆、填縫劑及底層塗料 

Quick-dry Primers, sealers, and undercoaters 
450 ＊ 無 無 ＊ 

底漆、填縫劑與底層塗料 

Primers, Sealers, and Undersealers 
＊ ＊ ＊ 200 ＊ 

預處理蝕洗底漆 
Pre-treatment wash primers 

780 420 420 ＊ 420 

修復及維護用熱塑性塗料 
Repair & Maintenance thermoplastic coatings 

650 無 無 無 無 

屋頂塗料 Roof coatings ＊ ＊ ＊ 250 ＊ 

鋁屋頂塗料 Aluminum Roof coating, 無 無 400 ＊ 無 

防鏽塗料 Rust Preventative Coatings 400 ＊ ＊ 400 ＊ 

蟲膠清漆(透明)Shellacs (Clear) 730 730 730 ＊ 730 

蟲膠清漆(不透明)Shellacs (Opaque) 550 550 550 ＊ 550 

專業底漆 Specialty primers 無 無 無 350 無 



168 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策略探討  

 美國 

聯邦 

加拿大 加州 

2007 

SCM 

加州 

南岸 

OTC 

專業底漆、填縫劑及底部塗料 
Specialty primers, sealers and undercoaters 

無 350 100 無 350 

著色劑, 內部 Stains, Interior 無 無 ＊ 250 ＊ 

溫度指標安全性塗料 
Temperature-indicator safety coatings 

無 550 無 無 550 

熱塑性橡膠塗料及膠料 
Thermoplastic rubber coatings and mastics 

550 550 無 無 無 

防水填縫劑及處理劑 
Waterproofing sealers (& treatments) 

600 ＊ 無 250 ＊ 

防水混凝土或石造工程填縫劑 
Waterproofing concrete/Masonry sealers 

無 ＊ ＊ 400 ＊ 

木材塗料 Wood coatings 無 無 275 無 無 

木材防腐劑 Wood preservatives ＊ 無 350 ＊ 350 

區域標誌塗料 Zone Marking coatings 450 無 無 無 無 

富鋅工業維護底漆 
Zinc-Rich Industrial Maintenance Primers 

無 無 340 340 無 

註 1："無”代表該國家或地區並無該項建物塗料之分類；”＊”代表該國家或地區有該項塗

料分類，但具有多用途時不受最低含量限值規範。 
註 2：加州南岸採最高限值(ceiling limit)規範。 

 

至於「超限付費」則係針對無法立即符合含量限值之建物塗料製造廠，給予較

長的因應時間以開發符合 VOC 含量限值之塗料技術，此一選擇方案允許受管制之

製造商、進口商在繳交超限費用後，持續販售超過含量限值的塗料。超限付費之費

率為塗料中 VOC 含量超出限值之部分以 0.0028 美元 /克(以 30 元台幣對  1 美元之

匯率估算，相當於 84 元/公斤)計算。此配套措施之目的係考量某些特殊功能塗料具

有市場需求，但可能會超過管制標準，因此採超限收費的策略，一方面可刺激業者

加速開發低污染性之同等級取代品，亦可經由經濟誘因教育消費者使用低污染性產

品 [2]。  

3.2 加州空氣資源局建議控制措施示範法規之配套措施 

加州空氣資源局於 2000 年版建議控制措施中提出，於 2003 年 1 月 1 日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兩年期間，塗料製造廠可對於部分塗料種類採行平均含量符合方案，

塗料製造廠可於擬採行平均含量符合方案條款之至少 6 個月前提出申請，每次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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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最長不超過一年 [4,13]。執行期間製造商可以平均所指定之各類塗料的含量，使

指定平均之各類塗料實際累計之排放量小於或等於所指定平均之各類塗料在個別

含量限值下累計的排放量。而製造商必須在平均含量符合方案結束後保留相關紀錄

至少 3 年以供檢視查核。  

但在 2007 年版本建議控制措施研擬過程中 [4]，發現許多行政區並無足夠資源

管理平均含量符合方案計畫，且平均含量符合方案僅對少數大型企業有利(產品種

類數量夠，足以調配組合執行)，經與利害關係人討論發展技術可行之塗料種類及

確認其 VOC 含量限值後，於新版(2007 年版)之建議控制措施中即不再包含平均含

量符合方案！  

3.3 加州南岸空品區 Rule 1113 之配套措施 

加州南岸空品區對於部分無法符合含量限值之塗料產品，於 Rule 1113 設有類

似於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0 年版本建議控制措施之平均含量符合方案 (ACO 

Provision)，塗料製造廠可於擬採行平均含量符合方案(ACO 條款)前 6 個月提出申

請，每次執行期限至少 6 個月，最長不超過 1 年。執行期間製造商可以平均所指定

之各類塗料的含量，使指定平均之各類塗料實際累計之排放量小於或等於所指定平

均之各類塗料在個別含量限值下累計的排放量 [9]。  

目前對於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實施揮發性有機物含量限值管制之國家或地區

所採行之管制策略及管制對象分別整理成表 3 及表 4[1,2,4,5,6,8,9,11]。  

 

表 3 各國或地區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採行之策略比較  

國家/地區 含量 
限制 

超限 
收費 

限量

豁免

不受最低含

量限值管制

塗料種類 

塗裝

實務

稀釋

規範

VOC 
收費 

美國聯邦 ◎1 ◎ ◎2 17 X1 X X 

加拿大 ◎ X X 18 X X X 

香港 ◎ X X X X X X 

加州 ◎ X X 12 ◎ ◎ X 

加州南岸空品區 ◎ X 3 16 X X ◎4 

臭氧傳輸委員會 ◎ X 3 15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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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含量 
限制 

超限 
收費 

限量

豁免

不受最低含

量限值管制

塗料種類 

塗裝

實務

稀釋

規範

VOC 
收費 

歐盟 ◎ X X X X X X 

台灣 ☆5 X X X X X X 

註 1： ◎表此國家或地區採用此項管制策略；X 表此國家或地區未採用此項管制策

略。 
註 2： 美國聯邦之限量豁免係指於一定之 VOC 額度內，容許銷售之部分塗料種類超

過 VOC 含量限值。 
註 3： 加州南岸空品區及臭氧傳輸委員會採平均含量符合條款。 
註 4： 加州南岸空品區之收費係依 Rule 314 之規定。 
註 5： 台灣目前由 CNS 國家標準(15080)搭配商品應施檢驗進行規範。 

 

表 4. 各國或地區建物塗料 VOC 含量管制規範之管制對象彙整表  

國家/地區

管制對象 
美國 

環保署 
歐盟 加州 

空氣資源局

加州南岸

空品區 
臭氧傳輸 
委員會 

製造商 ◎ ◎ ◎ ◎ ◎ 

零售商  ◎ ◎ ◎ ◎ 

分銷商 ◎ ◎ ◎ ◎ ◎ 

進口商 ◎ ◎ ◎ ◎  

包裝商    ◎  

油漆承包商   ◎   

建築工人   ◎ ◎  

維修人員   ◎   

公共建設工程人員   ◎ ◎  

一般使用者    ◎  

表 5 則為整理各國或地區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要求塗料包裝容器上應

標示之項目 [1,2,4,5,6,7,8,9]。  

 

表 5 各國或地區建物塗料管制要求容器標示之項目  

國家/地區 生產日期 
(或日期編碼) 

塗料 
所屬種類

稀釋 
規範 

最大或實際

VOC 含量 
特殊用途

標示 

美國聯邦 ◎ X ◎ ◎ ◎ 

加拿大 ◎ X ◎ ◎ ◎ 

香港 1 ◎ ◎ ◎2 ◎ ◎ 

加州 ◎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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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生產日期 
(或日期編碼) 

塗料 
所屬種類

稀釋 
規範 

最大或實際

VOC 含量 
特殊用途

標示 

加州南岸空品區 ◎ X ◎ ◎ ◎ 

臭氧傳輸委員會 ◎ X ◎ ◎ ◎ 

歐盟 X3 ◎ X ◎ X 

註 1.香港明確規定塗料容器標籤之尺寸及字體之相對比例 
註 2.香港要求明確標示應使用之稀釋劑品牌、型號、稀釋比例 
註 3.歐盟規定法令生效 1 年後僅能銷售符合含量規定之塗料，故未要求標示生產日

期 

 

四、各國及地區建物塗料使用所致 VOC排放量推估
方法 

實施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含量管制之國家或地區皆規定必要之 VOC 含量檢

測方法，並要求受管制之建物塗料須於標籤上標示塗料中之 VOC 含量，或是須稀

釋時建議最大之稀釋量，配合相關申報資料即可粗略估算出每年因建物塗料使用所

致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  

4.1 VOC 含量檢測及計算方法 

美國聯邦環保署、加州空氣資源局、美國臭氧傳輸委員會及其東北各州、加

州南岸空品區、以及加拿大、香港等國家或地區所公告之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法

規中對於 VOC 含量之檢測方法大致皆採用美國聯邦環保署之 Method 24，或是如

加 州 空 氣 資 源 局 2007 年 版 建 議 控 制 措 施 以 加 州 南 岸 空 品 區 Method 

304-91(Revised 1996)做為檢測塗料中 VOC 含量之替代方法。  

歐盟對於塗料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的檢測係依塗料中 VOC 含量之多寡、反

應性稀釋劑(reactive diluents)之有無，區分成 3 項檢測方法 [6]：(1)VOC 含量低於

15wt%且無反應性稀釋劑的塗料，以「ISO 11890-2：2006 Paints and varnishes－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VOC) content － Part 2 ：

Gas-chromatographic method」方法進行檢測；(2)VOC 含量高於 15wt%且無反應

性稀釋劑的塗料，以「ISO 11890-1：2007 Paints and varnishes－Determ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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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VOC) content－Part 1：Difference method」或 11890-2

方法之一進行檢測； (3)對於含反應性稀釋劑的塗料，VOC 含量則以 ASTM D 

2369-10e1(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Volatile Content of Coatings)方法進行檢測。  

歐盟並於 VOC 含量之定義中明確將塗料產品中於乾燥階段會進行化學反應

以形成塗膜之一部分的揮發性化合物排除，不認定其為 VOC 含量的一部分。  

對於塗料中 VOC 含量之計算，大致上區分為兩種方法。以加州空氣資源局

對塗料產品中 VOC 含量之計算為例 [4]，除了屬於低固成分之塗料種類(Low Solids 

Category，指每升塗料物質中固成分低於 120 克)外，塗料中 VOC 含量之計算如

下式所示：  

 

 
 C                           

 


 
s w ec

oating
m w ec

W W W
VOC

V V V
公式(1-1) 

其中： 

CoatingVOC =每升塗料扣除水分及豁免化合物後之 VOC 重量，(g/L) 

sW  =塗料中揮發成份之重量，(g) 

wW  =塗料中水分之重量，(g) 

ecW =塗料中豁免化合物之重量，(g) 

mV =塗料之體積，(L) 

wV =塗料中水分之體積，(L) 

ecV =塗料中豁免化合物之體積，(L) 

 

而低固成分之塗料中的 VOC 含量則以下式進行計算： 

 
 

                                
 

 s w ec
Actual

m

W W W
VOC

V
公式(1-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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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VOC =每升塗料中之 VOC 重量，(g/L) 

sW =塗料中揮發成份之重量，(g) 

wW  =塗料中水分之重量，(g) 

ecW =塗料中豁免化合物之重量，(g) 

mV  =塗料之體積，(L) 

 

4.2 排放量推估 

加州空氣資源局對於因建物塗料使用所致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之推估 [14]，係

以上述公式(1-2)中之 ActualVOC 為基礎，加入申報之銷售量(包含未受管制、容量

等於或小於 1 公升的塗料)進行計算，方式如下：  

    1
 ( / )

2000Emission Actual

ton
VOC tons year VOC Sales

lb
      

公式(1-3) 

其中， EmissionsVOC ：VOC 排放量，(短噸/年) 

ActualVOC ：VOC 含量，(磅/加侖) 

Sales：塗料銷售量，(加侖/年) 

1(短)噸/2,000 磅：單位換算用參數 

加州空氣資源局為改善排放清冊資料之品質，曾於 2001 年進行一項包含建物

塗料相關之稀釋及清洗溶劑使用之排放清冊更新計畫 [14]，並在彙整加州毒性物質控

制部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DTSC)及加州整合廢棄物

管理局(California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Board，CIWMB)所提供之資料後，

更新建物塗料有關之稀釋、添加劑及清洗溶劑排放係數(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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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加州最新(2004 年)版本建物塗料相關稀釋、清洗及添加劑排放係數  

 塗料種類 溶劑/添加劑 
用量比例 

溶劑或添加劑 
之 VOC 含量 

排放係數 
磅 VOC/加侖塗料 

稀釋 溶劑型 0.0597 5.92 0.353 

添加劑 水性 0.0044 0.92 0.004 

清洗 溶劑型及水性 0.0160 5.92 0.095 

 

德州採用臭氧傳輸委員會版本示範法規中之 VOC 含量限值，及利用美國聯

邦統計局最新工業報導 (Current Industrial Reports)中之建物塗料出貨量數據與德

州相對於全美之人口比例，估算 2005 年於德州銷售之建物塗料數量 [15]。依此推

估，德州來自於建物塗料本身使用之平均排放係數約為 2.8 lbs VOC/人 /年，此外

採用加州空氣資源局於 2004 年更新之稀釋、清洗及添加劑排放係數(如表 6)，加

總後德州於 2005 年建物塗料使用所致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約為 22,959 公噸 /

年，同時有約 4,082 公噸 /年之溶劑使用於稀釋及清潔，合計約為 27,041 公噸 /年，

得到 3.3 lbs VOC/人 /年之平均組合排放係數 [15]。  

 

五、國內建物塗料揮發性有機物管制架構建議 

國內因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AIM coatings)使用所致之 VOC 排放量，若依美國

聯邦環保署 1998 年推估其國家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標準(40 CFR Part 59 

Subpart D)完全落實後之排放係數(3.6 磅 /人 /年)[15]估算，約為 37,591 公噸 /年；若依

德州建立排放係數時(2005 年)考量其境內使用之塗料揮發性有機物含量之狀況所

修訂之排放係數(3.3 磅 /人 /年) [15]推估，則約為 34,458 公噸 /年，不管是哪一種方法

估算所得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皆相當可觀，因此實有必要進行相關管制。  

彙整各國建物塗料 VOC 管制策略(表 3)，可發現以立法管制塗料之揮發性有機

物含量限值為最多國家或地區採用，亦為最有效之管制方法。雖然為避免衝擊過

大，美國聯邦、加州空氣資源局及加州南岸空品區皆有相關之配套措施，如輔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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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收費及限量豁免，或平均含量符合方案等方式，但這些配套措施於執行上需要相

當大之行政成本(市場銷售量調查及製造廠申報量查核比對)[4]，且考量加州空氣資

源局已於最新版本 (2007 年 )之建議控制措施中廢除平均含量符合方案之配套措

施，因此，此類配套措施並不建議於國內使用。  

國內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揮發性有機物之管制架構，建議可參考加州空氣資源

局 2007 年版本之建議控制措施，管制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之含量限值，管制對象

則應包括製造、供應、販賣及配銷相關列管塗料供台灣境內(含金馬澎湖)使用者，

以及於境內使用或要求使用相關列管塗料之任何個體。擬列管之塗料則考量國內目

前塗料技術，依用途(種類)設定適當之含量限值，除特定功能塗料(如防火塗料、防

蝕塗料及核能塗料)以外，多用途塗料應符合各類用途中最低(最嚴格)之含量限值。

此一規定適用於出現在塗料容器上任何地方，貼附於塗料容器之任何標籤，或是在

任何由製造商或其授權代表人所提供之銷售說明、廣告、或技術文件上之用途建議

[4]。  

於標示規定上除要求製造商及進口商必須在塗料包裝容器上標示以下各項：(1)

生產日期 (或代表生產日期之日期編碼 )； (2)關於稀釋之說明 (含建議之最大稀釋

量)；以及(3)塗料之 VOC 含量及於法規中所屬之塗料種類，對於特定功能塗料，除

前述應標示項目外，亦應明顯標示指定之用途。另外，可仿照香港之方式 [7]要求需

稀釋之塗料應標示指定使用之稀釋劑(液)品牌、型號(或名稱)及其比例，如此可進

一步管制稀釋劑之來源，減少不明來源稀釋劑(如劣質回收溶劑)之使用及過度稀釋

的問題。於使用端則可仿照美國臭氧傳輸委員會版本之示範法規及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7 年版本之建議控制措施設立：(1)"塗裝實務(Painting Practices)”條款，用以限

制來自開放塗料容器之 VOC 逸散排放，要求盛裝建物塗料之容器(包括任何用以稀

釋和清潔含 VOC 物質之容器)，應在不使用時蓋緊；及(2)“稀釋(Thinning)”條款，

規範允許之稀釋操作，禁止使用不符標示之稀釋劑品牌及超過標示建議最大稀釋量

之稀釋行為。  

對於管制生效前已製造或進口之塗料，考量重新製作包裝容器或更改標籤所衍

生之成本問題，建議仿照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7 年版本建議控制措施之”持續販賣

(Self-Through)”條款，允許在揮發性有機物(VOC)含量限值生效日期前已製造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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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法令生效後一定期限內可持續販賣。  

至於塗料 VOC 含量標示之依據可授權製造商或進口商參照該塗料之(1)配方紀

錄；(2)品保檢驗表；(3)分析測試紀錄來標示，但保留如有爭議時，最終應依環保

署公告標準方法之檢驗結果為塗料含量判定之基準。至於目前業界習慣使用之物質

安全資料表(MSDS)，加州南岸空品區於 Rule 1113 中已明確規範不能以塗料之物質

安全資料表當做 VOC 含量之依據。  

 

五、結論 

美國體系及歐盟體系兩大類建物塗料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系統，除建物塗料分類

方式及管制對象略有不同外(歐盟僅分 12 大類建物塗料，未提及工業維護塗料、交

通標誌用塗料與非油漆類建材塗料)，主要管制措施皆採含量限值、產品標示(生產

日期或日期編碼、塗料種類、適用用途、含量標示及 /或最大稀釋建議值等等)，以

及生產量及 /或銷售量之申報。  

臭氧傳輸委員會、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0 年版建議控制措施及加州南岸空品區

之平均含量符合方案與美國聯邦環保署限量豁免(tonnage exempt)機制在精神上是

一致的，主要差異為美國聯邦環保署之限量豁免設有豁免量之上限，而平均含量符

合方案則無設定上限，由廠商自行於決定申請之額度內調控。但加州空氣資源局有

鑒於無法有效管理平均含量符合方案及對於小型塗料廠並無實質幫助，於最新

(2007 年)版本之建議控制措施中已取消平均含量符合方案相關條款。  

綜觀國外建物塗料 (含工業維護塗料 )揮發性有機物管制工作之特色主要有以

下幾項：(1)以降低地表臭氧濃度為減少建物塗料使用所致 VOCs 排放量之考量基

礎；(2)採即用狀態下之含量限值(g/L)進行管制，並以可行之塗料技術為含量限值

設定之參考依據；(3)依塗料用途(塗料種類)分別設定不同含量限值；多用途塗料採

各類用途中最低之含量限值規範；(4)依特殊功能需求，設立新塗料種類，依塗料技

術現況給予較寬鬆之含量限值，不受多用途塗料需採最低含量限值規範之限制(但

需於包裝上明顯標示用途限制)；(5)給予  1 至  3 年的緩衝期以改善塗料中之揮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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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物含量，對於短期內無法符合含量限值標準之建物塗料，則採必要之配套措施

以提供塗料技術更長之改良時間；(6)定期檢視塗料技術發展狀況及市場變化，修訂

管制之塗料種類及其含量限值。  

國內建物及工業維護塗料揮發性有機物之管制架構，則可參考加州空氣資源局

2007 年版本之建議控制措施，管制塗料之揮發性有機物含量限值，管制對象則應

包括製造、供應、販賣及配銷相關列管塗料供台灣境內(含金馬澎湖)使用者，以及

於境內使用或要求使用相關列管塗料之任何個體。此外在稀釋規範上，可仿照香港

之方式要求需稀釋之塗料應標示指定使用之稀釋劑(液)品牌、型號(或名稱)及其比

例，以減少不明來源稀釋劑之使用及過度稀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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